市人事局、市科技局

关于开展评选表彰武汉市科技管理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活动的通知

武人奖[2009]3号
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落实全国省市科技大会精神，加快我市创新型城市和“两型社会”建设步伐，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市人事局、市科技局决定在武汉地区开展评选表彰科技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活动。现将评选表彰办法通知如下：

一、表彰称号、评选范围与对象

（一）表彰称号：

武汉市科技管理先进集体

武汉市科技管理先进个人

（二）评选范围与对象：

先进集体：各区、市直有关委、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型企事业单位、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等单位及其直属单位的科技管理部门。

先进个人：各区、市直有关委、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型企事业单位、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等单位及其直属单位的科技管理部门的在职在册人员。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不参加评选。

已获得2008年全国科技管理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集体和个人不参加本次评选。
二、推荐、评选条件

（一）先进集体推荐条件

1、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城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结合本部门实际，较好发挥部门职能作用，注重加强部门协同，在开拓科技工作新局面推进我市“两型社会”建设方面成效显著。
2、领导集体团结进取，科技管理工作有创新思路、措施得力，单位（部门）管理创新、制度创新成绩明显。
3、认真做好各类科技计划的组织实施。在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成效明显。
4、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二）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

2、认真执行并积极参与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城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及人才强市战略，积极推动本单位科技进步，为武汉地区经济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3、在科技管理实践中不断创新，成效显著。认真做好各类科技计划的组织实施工作，所管理的科技项目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4、立足本职，勤奋工作，关心集体，顾全大局，有较好的团结协作精神，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在本单位受到过表彰奖励。

5、在科技管理岗位上工作2年以上。
6、无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未成年人保护法。
三、评选组织领导

市人事局和市科技局共同组成全市科技系统评先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评选组织实施工作。

四、表彰名额

武汉市科技管理先进集体拟表彰33个。

武汉市科技管理先进个人拟表彰73名。

（名额分配见附表）

五、推荐程序

评选表彰工作要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各有关单位应严格按照分配的名额进行推荐。

各区先进个人的评选工作由区科技局会同区人事局共同负责，评选工作要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本上，由本人所在单位党组织考察、提名，人事部门把关，经区科技局、人事局审核盖章后，将有关材料报市评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先进集体推荐工作由市评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

市直有关委、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型企事业单位、武汉地区大专院校等单位由本单位党组织对推荐人选审核后，直接上报市评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评先工作领导小组最后确定表彰名单，并在2009年全市科技工作会议上予以表彰。

先进个人的推荐对象如属各级党委管理的干部，必须按干部管理权限，报党委组织部门同意后上报。

六、奖励

武汉市科技管理先进集体由市人事局和市科技局联合授予荣誉称号，颁发奖牌。

武汉市科技管理先进个人由市人事局和市科技局联合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证书、奖金，记入本人人事档案，作为考核晋级的依据。

七、材料上报

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按规定程序审核通过后，分别填写“武汉市科技管理先进集体审批表”（附表一）、“武汉市科技管理先进个人审批表”（附表二）各一式2份，正反双面打印，加盖公章后上报。各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推荐条件和分配名额对上报材料予以审查。上报材料于今年3月15日前报送市评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政治处）。

联 系 人：李少良　　郑　雪
联系电话：65692131　65692132

联系地址：武汉市汉口发展大道164号科技大厦

邮政编码：430023

                            　　　二00九年三月四日
市科技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名额分配表（1）

	单位（系统）名称
	分配名额
	备　　注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江岸区科技局
	4
	2
	

	江汉区科技局
	
	2
	

	硚口区科技局
	
	2
	

	汉阳区科技局
	
	2
	

	武昌区科技局
	
	2
	

	青山区科技局
	
	2
	

	洪山区科技局
	
	2
	

	东西湖区科技局
	
	2
	

	汉南区科技局
	
	2
	

	蔡甸区科技局
	
	2
	

	黄陂区科技局
	
	2
	

	新洲区科技局
	
	2
	

	江夏区科技局
	
	2
	

	市委办公厅
	7
	１
	

	市政府办公厅
	
	１
	

	市发改委
	
	１
	

	市经委
	
	1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
	
	1
	

	市交委
	
	1
	

	市建委
	
	1
	

	市公安局
	
	1
	

	市财政局
	
	1
	

	市规划局
	
	1
	

	市信息产业局
	
	1
	

	市水务局
	
	1
	

	市农业局
	
	1
	

	市卫生局
	
	1
	

	市城管局
	
	1
	

	市环保局
	
	1
	

	市园林局
	
	１
	

	市知识产权局
	
	1
	

	市科协
	
	1
	

	市总工会
	
	1
	


市科技管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名额分配表（2）

	单位（系统）名称
	分配名额
	备　　注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市委组织部
	
	1
	

	市人事局
	
	1
	

	市编办
	
	1
	

	市科技局
	２
	２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2
	２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2
	2
	

	大型企业
	4
	4
	

	科技中介机构
	2
	2
	

	民营科技企业
	2
	4
	

	科研事业单位
	4
	4
	

	大专院校
	4
	4
	

	
	
	
	

	
	
	
	

	
	
	
	

	
	
	
	

	
	
	
	

	
	
	
	

	
	
	
	

	
	
	
	

	
	
	
	

	
	
	
	

	
	
	
	

	
	
	
	

	
	
	
	

	
	
	
	

	
	
	
	

	
	
	
	

	
	
	
	

	
	
	
	

	
	
	
	

	
	
	
	

	合　　计
	33
	73
	


附表一：

武汉市科技管理先进集体审批表

	单位名称
	
	单位级别
	

	单位地址
	
	职工总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邮 编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单

位

意

见
	　　　　　　　　　　　　　　　　　　年　　月　　日

	区区

人科

事技

局局

审

核

意

见
	年　　月　　日

	市市

人科

事技

局局

审

批

意

见
	年　　月　　日

	备

注
	


附表二：

武汉市科技管理先进个人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

作年月
	
	政 治

面 貌
	
	学    历

学    位
	

	工作单位及职务
	
	科技管理岗位工作时间
	

	何年月由何单位授予何种奖励或称号
	
	手   机
	

	
	
	电子信箱
	

	主

要

先

进

事

迹
	

	单

位

意

见
	　　　　　　　　　　　　　　　　　　年　　月　　日

	区区

人科

事技

局局

审

核

意

见
	年　　月　　日

	市市

人科

事技

局局

审

批

意

见
	年　　月　　日

	备

注
	


